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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軍 軍 官 學 校 一 般 教 學 部 航 空 機 械 系 

專 任 教 師 甄 選 聘 任 實 施 計 畫 
壹、依據： 

一、 依大學法第 18條暨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17條、第 18條相關規定

辦理。 

二、 依國防部 111年 5月 20日國人培育字第 1110126712號令修頒「國

軍軍事學校教師人事處理規定」辦理。 

三、 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及實際教學任務需要。 

貳、聘任員額： 

一般教學部航空機械系專任教師 1員。 

參、報名截止日期：113年 1月 17日(以郵戳為憑) 

肆、甄選對象資格： 

一、 具中華民國單一國籍者。 

二、 凡屬國軍軍事學校教師人事處理規定第 23 點、教師法第 14 條或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條至第 33條者，不予報名。 

三、 具教育部審查通過副教授(含)以上資格，並具國內、外理工等相

關專長博士學位者，且近三年應至少於 SCI或 SSCI期刊發表一篇

論文(自 110年 1月 17日後計算)。 

伍、擔任課程與工作： 

一、 機電學、工程數學、自動控制系統、電腦輔助設計、微機電系統

概論等相關課程為主，並能開設雙語教學(EMI)課程。 

二、 支援系務及上級權責單位交辦之相關行政工作。 

陸、 甄選程序: 

    一、公告： 

 國科會求才訊息及本校學術網站公佈欄。 

    二、應甄者檢附資料： 

(一) 個人基本資料表。 

(二)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三) 教學、服務及研究等資料，表列並附佐證。 

(四) 教師證書及學位證書影本(持外國學歷者，請將學位證書送至

駐外單位辦理認證)。 

(五) 相關經歷證明等影本。 

(六) 安全查核同意書(如附件 1)。 

(七) 切結書(如附件 2)。 

(八) 警察機關核發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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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審查： 

(一) 資格審查：由一般教學部主任及航空機械系全體專任教師擔任

甄選委員，組成甄選委員會(如附件 3)，於 113 年 1 月 22 日

完成甄選資格審查，並將審查結果以電話或電子郵件通知應甄

人員，資格審查不合格者，不予應試（報名），資格審查合格

者，安排試教與面試。 

(二) 安全查核：書面審查合格人員，造冊送學務處實施安全查核，

應甄人有下列各款之一者，不予應試（報名）。 

1. 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者。 

2. 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

案者。 

3. 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職，

其原因尚未消滅者。 

4. 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5.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6. 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查證屬實者。 

7. 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 

8. 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

重大者。 

9. 凡具教師法第 14 條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第 33

條所列情形者。 

    四、甄試： 

(一) 學術研究能力(30%):論文、研究、著作等。(檢附近三年學術

研究資料有效日期以自甄選報名截止日期起算前三年，審查評

分表，如附件 4)。 

(二) 試教(30%)：由甄選委員評審，每人以 15分鐘為原則，評分項

目分語言表達 25%、教學呈現 25%、教學內容 25%、儀態風度

25%，合計 100%。(試教評分表，如附件 5)。 

(三) 面試(40%)：由甄選委員評審，每人以 15分鐘為原則，評分項

目分教學經歷 20%、教學理念 20%、教學願景 20%、表達能力

20%、行政經歷 20%，合計 100%。(面試評分表，如附件 6)。 

(四) 試教及面試平均成績皆達 70分以上者始為合格。 

(五) 甄試合格人員(依成績總評分錄取正取 1 員，備取 1 員，同分

者以面試高者為優先)，依教師聘任規定提請各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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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一般規定： 

一、 參加甄選人員請自備試教投影片電子檔、文具、教案、圖表等輔

助教材，航空機械系提供電腦教具，以利甄選作業順遂。 

二、 甄選過程之承辦人員及甄選作業編組成員均應秉公平、公正精神，

落實甄選作業規定。 

三、 甄選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迴避： 

(一) 與應甄人員有論文指導關係或為應甄人員之碩(博)士論文口

試委員。 

(二) 與應甄人員曾經共同發表論文。 

(三) 與應甄人員有配偶、三等親內血(姻)親關係。 

四、 預計於 112學年度下學期(113年 2月 1日)或 113學年度上學期

(113年 8月 1日)聘任授課。 

五、 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

金，或近 3 年內曾服務於軍事機關、部隊、學校、其他政府機關

(構)，曾受記過乙次以上懲罰紀錄者，均不予甄選。 

六、 錄聘： 

        新聘教師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准後，由總務處依聘任

教師資格及敘級標準呈報國防部空軍司令部核定辦理聘任手續。 

七、 應聘： 

        新聘教師於接獲本校通知錄取後，應即填寫應聘書（如附件 7）。 

八、 校長約見： 

        新聘教師由總務處安排校長約見，並由一般教學部主任及航空機

械系主任陪同。 

九、 未錄用人員處理： 

 甄試未通過者，由一般教學部航空機械系擬稿個別函覆。 

捌、聘任規定： 

一、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7條規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之聘期，

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聘，每次為二年。 

二、 新聘教師於接獲本校通知錄取後，應先填具應聘書，俟聘任案奉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核定後，發給聘書；另依行政院限制所屬公務

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第七條及國軍人員不得在外兼職兼差規定第

四條之規定，具軍公教等公務人員身分於教師聘期開始後應為一

人一職，以符規範。 

玖、本案使用經費，由年度教育經費核實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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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協調聯繫： 

一、 航空機械系協辦人員：王進源助教 07-6268905。 

二、 航空機械系信箱：shen1515@yahoo.com.tw 

三、 檢附資料請以掛號寄至：82047 高雄市岡山區介壽西路西首

一號／空軍軍官學校一般教學部（請註明「應徵航空機械系專任

教師甄選」）。 

壹拾壹、 其他未盡事宜另令修訂之。 

  

mailto:shen1515@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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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空軍軍官學校安全查核同意書 

本人__________參加貴校一般教學部之文職專任教師甄選，

同意接受安全查核，無任何疑議。 

 

 

 

 

 

立同意書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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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切     結     書 
 

本人           參加貴校一般教學部專任教師甄選，如有

下列各款情事者，願接受取消聘任資格相關規定「不予聘任」、「解

聘」或「撤銷聘任處分」，絕無異議，並負相關法律責任。 

一、針對甄選聘任實施計畫所提列或繳交之資格，不符合該計畫

要求、偽造或不實者；自始不具備前開資格者亦同。 

二、針對甄選聘任實施計畫所提列或繳交之有關證件、資料或論

文著作等，偽造或不實者。 

三、具有國軍軍事學校教師人事處理規定第 23 點、教師法第 14

條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條、第 33條規定情事。 

四、持國外學歷、國內外期刊或其他專業審查事項(含本切結書各

款情形)報考者，如經錄取後，將前開資料送請有關單位檢驗

或查證認定，而發現有不實、不符、或不予認定情形，致與前

開甄選聘任實施計畫或相關法規不符者。 

五、以詐術或其他不正方法，使各階段甄選發生不確定之結果或

有誤導情事者。 

六、經錄取通知，未依規定時間報到或應聘者。 

此致 

空軍軍官學校 

                          立切結書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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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空 軍 軍 官 學 校 一 般 教 學 部 航 空 機 械 系 

教 師 甄 選 委 員 會 甄 選 委 員 名 冊 

職    稱 級    職 姓   名 職    掌 

召集人 部主任 郭禾君 書面、試教與面試評審 

甄選委員 系主任 陳膺中 書面、試教與面試評審 

甄選委員 專任教師 吳兆偉 書面、試教與面試評審 

甄選委員 專任教師 黃偉昕 書面、試教與面試評審 

甄選委員 專任教師 顏嘉燕 書面、試教與面試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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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空軍軍官學校一般教學部航空機械系教師甄選 

學 術 研 究 能 力 審 查 評 分 表 ( 3 0 % ) 

序號:                 姓名: 

學術著作論文類別 配分 篇數 得分 

發表於 SCI、SSCI收錄之期刊上之論文 每篇 12分   

發表於 EI收錄之期刊/論文集上之論文 每篇 5分   

發表於一般有匿名雙向審查制度之期刊或

學報收錄之論文 
每篇 3分   

發表於國際學術研討會之論文 每篇 3分   

發表於國內學術研討會之論文 每篇 1分   

國內外出版發行專書論著(非論文集) 每篇 6分   

國科會、教育部或國防工業發展基金會核

准或委託之學術計畫，附有證明者 
每篇 12分   

合法立案之社團法人委託之研究計畫，附

有證明者。 
每篇 6分   

發明型專利 每篇 6分   

新型專利 每篇 3分   

碩、博士論文(發表日期不受近 3年限制) 每篇 5分   

總分    

甄選委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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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空軍軍官學校一般教學部航空機械系教師甄選 

試 教 評 分 表 ( 3 0 % ) 

序號 姓名 

評分標準 (總分 100分) 

語言表達 

25％ 

教學呈現 

25％ 

教學內容 

25％ 

儀態風度 

25％ 
總分 

  
    

 

  
    

 

  
    

 

  
    

 

  
    

 

  
    

 

  
    

 

  
    

 

  
    

 

  
    

 

甄選委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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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空軍軍官學校一般教學部航空機械系教師甄選 

面 試 評 分 表 ( 4 0 % ) 

序號 姓名 

評分標準(總分 100分) 

教學 

經歷 

20％ 

教學 

理念 

20％ 

教學 

願景 

20％ 

表達 

能力 

20％ 

行政 

經歷 

20％ 

總分 

  
     

 

  
     

 

  
     

 

  
     

 

  
     

 

  
     

 

  
     

 

  
     

 

  
     

 

甄選委員簽名： 



頁 11 / 11 

附件 7 

應       聘       書 

  本人        同意應貴校之聘，自民國   年   月   日起

擔任一般教學部教師乙職，並願遵照貴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

教師服務規則暨相關法令、規定，履行相應職責。 

 

          此請 

     查照為荷 

 
 
 
 

 
                此致 
 
     空軍軍官學校 

 

 

應聘人             蓋章 


